
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 108年業務類約僱人員甄試筆試試題 

科目：公路法（含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及公文 

考試時間：1小時 
※ 注意：1.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共 50題，答對每題 2分，答錯不倒扣。                入場證編號：                         

2.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3.請在答案卷作答，在試題作答不予計分。 

4.作答時一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作答，不可用鉛筆，修正時以修正液（帶）為限，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 )1. 公路修建經費負擔原則，下列何者錯誤? (1)省道：由中央負擔 (2)市道：由直轄市政府負擔 (3)縣道：由縣

（市）政府負擔 (4)鄉道：由鄉(鎮、市)公所負擔 

( )2. 個人、法人或團體得依公路法規定，興建公路及其附屬停車場時，應備具相關文件，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籌設。

下列何者非屬申請核准籌設時依法應備文件？ (1)興建計畫書 (2)財務計畫書 (3)工程計畫書 (4)籌設期間預定

表 

( )3.依公路法規定，市區道路與專用公路以外之公路使用同一路線時，其共同使用部分，應劃歸何路線系統？ (1)省

道路線系統 (2)市道路線系統 (3)縣道路線系統 (4)公路路線系統 

( )4.公路設計、施工、養護及交通工程之各項技術規範，由下列何單位定之？ (1)交通部 (2)內政部 (3)警政署 (4)

法務部 

( )5. 依公路法規定，計程車牌照數量應依照縣、市人口及下列何者標準進行發放？ (1)該縣、市汽機車數量比例 (2)

該縣、市計程車車行數量比例 (3)該縣、市使用道路面積成長比例 (4)該縣、市身心障礙者比例 

( )6. 新設立汽車運輸業所領用之車輛牌照，自核發牌照日起多久期間內，不得辦理繳銷或過戶轉讓 (1)六個月 (2)一

年 (3)二年 (4)三年 

( )7. 公路主管機關對於汽車運輸業，得徵收公路營運費，撥充運輸獎助、安全管理及公路養護之用。請問：營運費之

徵收率，不得超過運價之多少比例？ (1)5% (2)10% (3)20% (4)30% 

( )8. 旅客無票（證）乘車或持用失效票（證），應補收票價；如無正當理由，並得加收多少百分比之票價？ (1)10% 

(2)20% (3)30% (4)50% 

( )9.運送物喪失、毀損或遲交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因多久期間不行使而消滅 (1)六個月 (2)一年 (3)二年 (4)三年 

( )10.運送物之名稱、性質或數量，如汽車運輸業對託運人之申報有疑義時，得檢驗之；檢驗結果，認所收運費不足

者，按幾倍以下之差額補收 (1)1倍 (2)2倍 (3)3倍 (4)4倍 

( )11.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之設立程序、設備基準、組織、師資、課程、收費、督導考核等與對民營汽車駕駛人訓

練機構之限制、禁止事項與其違反之糾正、限期改善、核減招生人數、定期停止派督考及定期停止招生，或廢止

其立案證書之條件等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交通部會同何機關定之 (1)內政部 (2)縣市政府 (3)教育部 (4)文化部 

( )12.依公路法規定，公路之同一路線上，由公路汽車客運業多少家業者經營為路權核發原則？ (1)一家 (2)二家 (3)

三家 (4)四家 

( )13.公路汽車運輸，分自用與營業兩種。自用汽車，得通行全國道路，營業汽車應依規定分類營運，請問:汽車路線

貨運業應在下列何種核定範疇下，以載貨汽車運送貨物為營業者？ (1)在核定路線內 (2)在核定區域內 (3)在核

定票價內 (4)在核定車種內 

( )14.依公路法規定，倘若事故發生地點於直轄市行政轄區內者，則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事項該由下列何單位辦

理？ (1)交通部 (2)直轄市政府 (3)公路總局 (4)警政署 

( )15.汽車運輸業對客、貨運輸，應準時安全運送之。請問:下列何者非屬優先運送 (1)政商名人 (2)郵件包裹 (3)易

腐貨物 (4)於公益上有正當理由者 

( )16.依公路法規定，汽車運輸業自領得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之日起，應於多少時間內開始營業？ (1)一個月 (2)二個

月 (3)三個月 (4)六個月 

( )17.中央公路主管機關，為發展公路建設及維護管理需要，得設立基金，循環運用，並償付自償性債務之還本付息，

下列何者非屬該基金收入？ (1)私人或團體之捐贈 (2)政府核列預算撥付之款項 (3)徵收之車輛停車費 (4)分配

於公路建設用之汽車燃料使用費 

( )18.汽車運輸業經營不善之處理方式，當汽車運輸業經營不善、妨礙公共利益或交通安全時，下列何者非屬於公路主



管機關可執行之處理方式？ (1)限期改善 (2)經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或改善而無成效者，得停止其部分營業 

(3)受停止部分營業處分一年以上，仍未改善者，廢止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 (4)移送司法機關 

( )19.公路主管機關興建之公路，若有特殊情形者，得向通行之汽車徵收通行費，請問下列何者非屬此特殊情形？ (1)

貸款支應 (2)以特種基金支應 (3)充裕國庫 (4)在同一起訖地點間另闢新線，使通行車輛受益 

( )20.經核准籌備之汽車運輸業，應自核准之日起，多久期間內籌備完竣 (1)三個月 (2)六個月 (3)一年 (4)一個月 

( )21.依公路法 77條規定，未依本法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或電車運輸業者，得依其違反情節輕重，處新臺幣十萬元

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其歇業，其非法營業之車輛牌照及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並得吊扣四個月至

一年，或吊銷之，非滿多久期間不得再請領或考領 (1)半年 (2)一年 (3)二年 (4)三年 

( )22.營業大客車業者派任駕駛人駕駛車輛營業時，每日最多駕車時間不得超過 (1)6小時 (2)8小時 (3)10小時 

(4)12小時。 

( )23.汽車運輸業增添車輛申請新領營業車輛牌照時，限用未曾領牌照之新車，但專辦交通車得使用車齡不超過幾年之

車輛？ (1)3年 (2)5年 (3)6年 (4)7年。 

( )24.遊覽車客運業車輛出租時，應據實填載派車單，隨車攜帶，派車單並應至少保存 (1)1年 (2)6個月 (3)3個月 

(4)2年供公路監理機關查核。 

( )25.公路汽車客運業營運班車在市區設站，其間隔不得超過 (1)300公尺 (2)500公尺 (3)600公尺 (4)1000公尺  

為原則。 

( )26.多元計程車接受消費者之乘車需求以下列何項模式營運? (1)巡迴攬客 (2)計程車招呼站排班候客 (3)預約載客 

(4)以上皆可。 

( )27.在核定路線內，以公共汽車運輸旅客為營業者是 (1)公路汽車客運業 (2)市區汽車客運業 (3)計程車客運業 (4)

遊覽車客運業。 

( )28.計程車在核定營運區域內得以路線共乘或區域共乘之方式營業，每車提供 (1)1位 (2)2位 (3)3位 (4)4位以上

乘客共同搭乘，計程車駕駛人得向每位乘客收取其個別車資之營業方式。  

( )29.申請經營個人計程車客運業者，須連續持有有效之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幾年以上，方得申請? (1)10年 

(2)6年 (3)5年 (4)3年。 

( )30.申請經營個人計程車客運業者，最近幾年內不得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受違規記點 (1)1年 (2)2年 (3)3年 

(4)5年。 

( )31.初次登記為遊覽車駕駛人者，另應接受公路主管機關或其專案委託單位所辦理 (1)2小時 (2)3小時 (3)4小時 

(4)6小時以上之職前專案講習，始得申報登記。 

( )32.汽車運輸業為維持正常營運之短期需要，得租用同業營業車輛營運，租期以多久為限? (1)6個月 (2)1年 (3)2

年 (4)3個月。 

( )33.公路汽車客運業行車憑單記載事項至少應包括車號、路線編號、路線名稱、發車日期、起站發車時間、休息起訖

時間、訖站到達時間及駕駛人姓名、體溫、酒精檢測紀錄，並應保存至少多久，供公路主管機關查核？  

(1)2年 (2)1年 (3)半年 (4)3年。 

( )34.遊覽車客運業僱用之駕駛人駕照因故受吊銷或註銷處分時，不得再派任為駕駛員，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並

應於幾日內繳回公路主管機關？ (1)5日 (2)7日 (3)14日 (4)15日。  

( )35.遊覽車客運業車輛應裝置具有全球衛星定位功能系統設備及設置營運車輛監控管理系統，並維持正常運作及依公

路主管機關管理需要提供車輛動態資訊介接至指定之資訊平台。前項營運車輛監控管理系統之儲存資料，遊覽車

客運業應至少保存 (1)1年 (2)2年 (3)3年 (4)半年。 

( )36.汽車運輸業全部營業車輛均已出售或經吊銷、繳銷、註銷牌照者，應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停業或歇業，停業期間

最長不得超過 (1)二年 (2)一年 (3)6個月 (4)3個月。 

( )37.下列何種小客車租賃業得設置國內外服務網辦理連鎖經營 (1)甲種小客車租賃業 (2)乙種小客車租賃業 (3)丙種

小客車租賃業 (4)沒有限制。 

( )38.非中華民國國民或法人，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投資經營汽車運輸業，但部份汽車運輸業經中央公路主管機關核准

者，得申請投資經營事業，不包含下列哪一汽車運輸業? (1)小客車租賃業 (2)汽車貨櫃貨運業 (3)汽車路線貨



運業 (4)遊覽車客運業。 

( )39.計算汽車燃料使用費費額，下列何不是考慮因素？ (1)耗油量 (2)車重 (3)使用率 (4)燃油種類。 

( )40.下列何者不正確? (1)營業車於每年分 4季徵收 (2)機車於換發行車執照時一次徵收 2年 (3)自用車於每年七月

一次徵收 (4)開徵期寄發之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書，繳納期間為 1個月。 

( )41.有關免(減)徵汽車燃料使用費規定，下列何者不正確? (1)嘉義區監理所受理設籍為澎湖縣之汽車檢驗，則依離

島地區車輛規定，以百分之 70計徵 (2)免徵使用牌照稅之消防車與垃圾車才可申請免徵汽燃費 (3)外交使節車

輛免徵 (4)免徵汽燃費車輛辦理過戶改以自用車費額補徵。 

( )42.營業車第 2季汽車燃料使用費係於每年何時徵收? (1)1月 (2)3月 (3)6月 (4)10月。 

( )43.下列何者為公路法第 75條之規範? (1)擅自使用及破壞公路用地，涉刑責移送偵辦 (2)運輸業者違反規定之處分 

(3)汽車所有人應依法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 (4)汽車所有人不依規定繳納汽車燃料使用費處分。 

( )44.車輛已辦理繳銷、註銷或報廢登記，若經查獲違規使用道路者，應寄補繳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書並送達車輛

所有人，請問催繳期間最長為多久？ (1)一年 (2)三年 (3)五年 (4)十年。 

( )45. 有關免徵汽車燃料使用費車輛規定，下列何者不正確? (1)經核准之公路汽車客運業，專供大眾運輸使用之公共

汽車 (2)電動汽車 (3)外交使節車及外國人使用之汽車 (4)計程車。 

( )46.依《公文程式條例》規定，公布法律、任免、獎懲官員，總統、軍事機關、部隊發布命令時用之各機關對公眾有

所宣布時，應使用下列何種公文書： (1)公告 (2)呈 (3)函 (4)令。 

( )47.承辦人員就職掌事項，或下級機關首長對上級機關首長有所陳述、請示、請求、建議時使用下列： (1)報告 (2)

便簽 (3)簽 (4)箋函。 

( )48.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下列何者為非： (1)二二八事件 (2)挑戰 2008 (3)10058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

1段 2號 3樓 304室 (4)延後 3週辦理。 

( )49.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下列何者正確： (1)核 4廠 (2)公正第三人 (3)第 2專長 (4)1次補助。 

( )50.各機關承辦單位或文書單位應將辦畢案件於幾日內逐件依序彙齊後，併同歸檔清單送交檔案管理單位歸檔： 

(1)3日 (2)5日 (3)6日 (4)7日。 



 

 

 

 

1 4 21 3 41 1 

2 3 22 3 42 3 

3 4 23 4 43 4 

4 1 24 1 44 3 

5 3 25 2 45 3 

6 2 26 3 46 4 

7 2 27 1 47 3 

8 4 28 2 48 1 

9 2 29 2 49 2 

10 4 30 3 50 2 

11 3 31 4   

12 1 32 1   

13 1 33 1   

14 2 34 2   

15 1 35 1   

16 1 36 2   

17 3 37 1   

18 4 38 4   

19 3 39 2   

20 2 40 2   

科目：公路法（含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及公文 

說明： 

1. 共 50題，答對每題給 2分，答錯不倒扣。 

2. 作答時一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作答，不可用鉛筆，修正時以修正液（帶）為

限，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3. 答案卷不可書寫姓名、入場證號碼或其他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圖案。 


